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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渡規定 愈修愈唔定 

 

政府早前突然建議修改法例，容許特首就個別案件發出證明，並經法庭批准後，

就可以把有關人士引渡；可予引渡的國家及地區包括內地、澳門、台灣等地。對

此，我們表示強烈憂慮。 

 

地方或國家之間的互相引渡，涉及非常複雜的原則，例如兩地法律是否接近，所

以大都以引渡協議形式來落實；香港與台灣多年未達成協議，顯然是有問題未能

解決。現在捨正道（達成協議）而行旁道（一次過安排），明顯違背立法及修法

的基本原則。 

 

雖然很多法例的修訂都是緣於某些事件，但這些事件大多普遍和重複發生，故有

必要修例。我們不禁要問是次事件是否有足夠普及性，而需要修例？ 

 

再者，今次既然只涉及台灣，為何內地和澳門也包括在內？眾所周知，內地司法

制度人治色彩濃厚，疑犯被引渡後，是否能夠得到公平，公正，公開，並有律師

代表的審訊？我們見到大量人士被內地行政拘留多年，仍然未審。儘管有消息指

證實今次修例會豁免政治罪行，不過在內地任何人都可以因非政治事件而入罪的

（例如艾未未所犯的是逃稅罪，教堂十字架被拆是因為違反建築規例）。內地法

治與香港差天共地，實在難以引渡。 

 

如果特區政府真的想處理香港女子在台被殺案，何不加設日落條款，特事特辦，

否則只會令人覺得修例是為政治打壓，人心惶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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